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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使管轄權
無涉港司法獨立

張勇以基本法和法治原則釐清港區國安法概念

港區代表將列席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將於6月28日至30
日在北京舉行，這也是本月內舉行的
第二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研究室主任
臧鐵偉在介紹會議議程時，並未包括
審議備受關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
案）》的內容。不過，根據常委會第
十九次會議的安排，委員長會議有權
在會前對議程作出修訂，不排除今次

會議有同樣安排。同時，據悉有部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將獲邀列席是次會
議。

不排除加入港區國安法議程
據新華社報道，臧鐵偉介紹，經過

常委會第63次委員長會議決定，十
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於
6月 28日至 30日在北京舉行。委員
長會議建議，是次會議審議專利法修
正案草案、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

案、出口管制法草案；審議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會議關於提請審議刑
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議案、關
於提請審議行政處罰法修訂草案的
議案、關於提請審議數據安全法草
案的議案等，但未提到將審議港區
國安法的相關草案。
據了解，雖然現在公布的議程沒有港

區國安法草案，但在上星期舉行的常委
會第十九次會議中，初擬定的議程亦不
包括審議港區國安法草案，直至會議舉

行第一天，委員長會議才決定在議程加
入相關草案作初審，故不排除在即將舉
行的會議中也會有類似安排，惟一切有
待委員長會議作最終決定。倘會議議程
最終加入港區國安法相關草案，且與會
者對草案意見比較一致，有可能在是次
會議中交付表決。
另據香港文匯報了解，有別於第十九

次常委會會議，第二十次會議將安排部
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列席會議，列席代
表將於6月27日獲安排集中赴京。

張勇發言稿（摘要）
訂立港區國安法的權力、
意義，和對「一國兩制」方
針尊重

◆古今中外，維護國家安全從來都是中
央事權，由中央政府承擔根本的、最
終的責任和義務

◆制訂港區國安法最現實的意義，就
是保障「一國兩制」能夠行得穩、
走得遠

◆中央從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
體系的全局出發，反覆權衡，慎重考
慮，作出了採用「決定+立法」的方
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是充分考慮到
了香港的實際情况，最大限度地體現
了「一國兩制」方針

中央管轄權和特首指定法官
的權力與司法獨立的關係

◆司法獨立與管轄權沒有必然的聯繫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內的地方法院，香
港法院的管轄權和審判權從來都是有
限制的

◆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不是特區
高度自治範圍內事務

◆有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香港特
區是無權管、管不了的，是只有中央
政府才有權力、有能力管的

◆中央保留在特定情形下的管轄權，是
為了避免出現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控制
的最極端情况

◆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區對中央政府負
責，包括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行政長官是第一責任人

◆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香港法官根
據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
命。這一任命權是實質性的

◆考慮到香港特區的實際情况，沒有採
取「一刀切」的方式，完全禁止有外
國居留權的香港法官審理危害國家安
全案件，而是由行政長官指定一批適
合審理此類案件的法官。至於某一個
具體案件由哪一名法官審理，仍然按
照現行的司法規則辦理

資料來源：《明報》刊載張勇在港區國安

法座談會上的發言文稿

整 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決定+立法」充分體現「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在座談會的發言中，還回應了幾
個香港社會對港區國安法立法的關注。他指出，中央要解決香港維護國安法律空白
問題，最便捷的方式是根據基本法將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直接

在香港實施，但中央作出了採用「決定+立法」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是充分考慮
到了香港的實際情况，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
根據傳媒昨日刊出張勇的發言文稿中，張勇回應了多個香港社會關注的問題：

維護國安從來屬中央事權
國家安全犯罪侵害的是國家整體利益，不僅

僅是某一個地方的利益。古今中外，維護國家
安全從來都是中央事權，由中央政府承擔根本
的、最終的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安全，
不是一個地方政府能夠完全擔負得起的責任和
義務，把這副擔子完全交給地方政府是不負責
任的。只要理智地想一想、看一看世界各國的
實際情况，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常識。

國安失保障「兩制」談不上
制定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意義是什麼呢？……如果國

家安全在香港失去了保障，「兩制」也就談不上
了。……制定港區國安法最現實的意義，就是保障
「一國兩制」能夠行得穩、走得遠。近年來，香港在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確出現了問題：法律制度空白、
執行機制缺失，國家安全風險日益突顯，且日趨嚴
峻。……中央不可能對這些現實的危險和潛在的風險
視而不見，任其氾濫，否則14億中國人都不會答應。

慎重立法考慮港實際情况
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央有許多方式方法和方案解決香港存在

的國家安全風險。……解決法律空白問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根
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三款的規定，將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包括刑法
分則第一章「危害國家安全罪」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香
港實施。……但是，中央從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
全局出發，堅持依憲治國、依法治港，反覆權衡，慎重考慮，作
出了採用「決定+立法」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是充分考慮
到了香港的實際情况，最大限度地體現了「一國兩制」方針。

對於行政長官指定專門法官審理危害
國家安全犯罪問題，社會各界也存在一
些不同意見。對此，也談幾點看法：

一，行政長官代表香港特區對中央政
府負責，包括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方
面，行政長官是第一責任人。

二，根據基本法的有關規定，香港法
官根據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

命。這一任命權是實質性的。事實上，
在大多數國家，法官任命都是一個政治
過程，與司法獨立沒有關係。
三，考慮到香港特區的實際情况，沒

有採取「一刀切」的方式，完全禁止有
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法官審理危害國家安
全案件，而是由行政長官指定一批適合
審理此類案件的法官。至於某一個具體

案件由哪一名法官審理，仍然按照現行
的司法規則辦理。這樣的安排，既可以
避免有關法官在審理有關案件時可能陷
入雙重效忠之境地，又可以最大限度地
發揮現任法官的作用，不僅絲毫不影響
司法獨立，反而能夠更好地保障法官履
行職責和司法公正，也充分體現了對特
區現行司法制度的尊重。

香港文匯

報 訊 全 國

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國

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官員前日

在中聯辦舉辦了12場座談會，

聽取香港社會各界共120名代

表人士對涉港國安法立法的意

見，有傳媒昨日刊出全國人大

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在座

談會上的發言文稿。針對不少

人關注草案中明確表示中央在

特定情形下直接管轄極少數危

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問題，張勇

表示，司法獨立與管轄權沒有

必然聯繫，香港法院的管轄權

和審判權從來都是有限制的，

但不影響香港法院獨立行使審

判案件的權力。至於由行政長

官指定若干法官專門審理相關

案件的做法，不僅絲毫不影響

司法獨立，反而能夠更好地保

障法官履行職責和司法公正，

也充分體現了對特區現行司法

制度的尊重。

很多人關注中央在特定情形下直接管
轄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問題，有
人贊成支持，也有人說這會損害香港法
院的司法獨立。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談
談這個問題：
一，司法獨立與管轄權沒有必然的聯

繫。司法獨立是指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不
受任何干涉，獨立行使審判權，而不是
指法院的管轄權和審判權。……作為一
個主權國家內的地方法院，香港法院的
管轄權和審判權從來都是有限制的，
1997年前如此，1997年後依然如此，但
是，這些限制並不影響香港法院獨立行
使審判案件的權力。
二，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央事權，不是
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事務。……港區國
安法草案規定，在一般情况下，在香港
發生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案件，由香
港特區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依據本法和

香港當地法律及程序處理。這已經是最
大限度地體現了「一國兩制」下的特殊
安排，體現了中央對特區的信任和對兩
種法律體系的尊重，也體現了香港特區
在香港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責任和
義務。
三，作為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特
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能力和手段是
有限的，特別是在涉及到外國或境外勢
力介入以及國防軍事等複雜因素時，香
港更是力所不及。有一些危害國家安全
的案件，香港特區是無權管、管不了
的，是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權力、有能力
管的。……在一些情形下，地方政府自
身的安全也需要中央政府加以保
護。……中央保留着維護國家安全案件
必要的、最後的管轄權，可以防止出現
因香港特區不履行或者無法履行職責而
導致國家安全受損甚至失控等嚴重後

果。進一步講，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
後，如果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
和司法機關能夠有效地擔負起維護國家
安全的職責，確保國家安全在香港安然
無虞，中央政府沒有必要行使管轄權；
反之，如果香港特區各個政權機關沒有
擔負起或者擔負不起這個責任，導致國
家安全危機四伏，中央政府必須擔負起
這個職責。
四，中央保留在特定情形下的管轄
權，是為了避免出現香港特區政府無法控
制的最極端情况。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第
四款規定，香港特區內發生香港特區政府
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
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香港進入緊
急狀態，屆時中央政府可以發布命令，
將任何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直接實
施。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最極端情况，中
央政府也有必要保留最後的管轄權。

根據《明報》昨日刊出張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文稿。針對坊間關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司法獨立的問
題，張勇逐點解釋：

法院管轄權從來受限 不影響獨立審判權

行政長官指定一批法官審涉國安案更能保障司法公正

◀港區國安法
立法獲得香港
市民廣泛支
持。圖為近日
在香港各區設
立的支持港區
國安法立法街
站前，市民踴
躍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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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全國人大常
委會法工委副委會法工委副
主任張勇主任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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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指出，中央採用「決定+立法」方式
訂立港區國安法，是為了最大限度地體現
「一國兩制」方針。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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